关于组织申报“十三五”规划课题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高度融合，研究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教育发展、教育均衡和教育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经中国信息协会批准，决定组织开展“十三五”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为指导，以国家“十三五”时期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大部署为依据，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繁荣和发展群众性教育与信息化研究；坚持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相结合，推动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化进程；坚持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提高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深化教育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推进教育信息化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全面培养现代化人才作贡献。
二、申报对象
    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会员、各级各类教育组织、从事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教师、教研人员以及教育技术工作者，有志于学习、研究教育与教育信息化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有志于教育信息化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企业等。
三、申报要求
    申报课题要力求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实践性和有效性，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决策参考价值。鼓励应用研究，尤其是鼓励学校与企业合作研究，协同创新。
四、课题研究期限
    规划课题原则上要求2—5年内完成，研究周期最短为2年，最长5年内完成。
五、课题选题
    各申请人结合地区、行业、专业实际，在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十三五”规划课题选题指南（见附件1）范围内，自行确定课题名称。
六、课题申报与时间
    课题申报者需在认真阅读并遵守《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课题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自愿申报。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11月15日，逾期不再受理申报。课题主持人填写课题申请表以后，经过所在单位盖章认可，方可申报。课题申请表纸质稿一式三份，需加盖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公章，经由联络员或者会员单位统一邮寄到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同时将电子稿发送到教育分会邮箱。课题主持人可以选择申报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规划课题，还可以在申报教育分会课题评审通过以后参加中国信息协会课题评审，或者选择只申报中国信息协会规划课题，评审没有通过则放弃教育分会规划课题。
七、课题经费
    本次申报课题由课题组或者课题组所在单位自筹研究经费。对于研究阶段性成果应用价值比较高的，采取后期资助的方式。
八、课题评审与管理
    首先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课题，并将通过分会规划课题评审中的重点项目推荐到中国信息协会，由中国信息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中国信息协会规划课题。
中国信息协会规划课题，由教育分会负责管理；教育分会规划课题原则上也由教育分会负责管理，对于会员单位比较多的区域，委托联络员负责日常管理。
本次课题申报、课题评审、课题管理经费等采取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形式。即会员单位申报每项课题收取工本费300元；非会员单位每项收取工本费600元。对于此项规定有异议者待教育分会筹措到专项经费以后申报。
课题组不得利用课题名义开展任何营利性活动，为开展研究设置的子课题，课题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九、课题具体管理办法参见附件
联系人：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秘书处章老师、赵老师；
联系电话：010-56018141，13301149274；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5-5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
邮编：100045 ；
电子邮箱：zgxxxhjyfh@163.com
网址：http://www.ciia.org.cn/xhjj/fzjg/201607/t20160721_83399.html
      http://ei.nuist.edu.cn/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
汇款账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会城门支行
户名：中国信息协会
帐号：0200041409014417836
备注：教育分会工本费
附件：（见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网站、微信公众平台）
1.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课题选题指南
2.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课题管理办法
3.中国信息协会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课题（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年度规划课题）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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